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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緒 論 

第一節 研究動機 

警察與教育、建設等一般行政機關不同，負有維護社會治安、

防止危害、預防與偵查犯罪等任務，其須面對複雜之社會事態並為

臨機應變之緊急處置，故為使其得以順利遂行職務、達成所負任

務，現今各國法制上，類皆賦與使用警械之特殊權限。 
我國亦不例外，早於民國二十二年即制定「警械使用條例」

（以下稱「本條例」）作為我國警察使用警械之主要法律依據，迄

今已歷經八十載。其間，除於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全文修

正，以及七十四年與九十一年計三次的部分條文修正外，因考量治

安環境日趨複雜，歹徒擁槍自重者日增，警察於盤詰檢查時，時遭

持槍襲擊抵抗，悍然挑戰公權力，警察輒因受限於法律規定，多所

顧忌致錯失使用警械時機而發生憾事。故為使警察執勤時能靈活、

正確使用槍械，確保執勤安全、有效打擊不法壓制暴力，爰於民國

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全文修正本條例，放寬警械使用之要件。其

修正重點主要有：一、修正使用警槍之情形，使警察得掌握機先，

化被動為主動，適時發揮警械應有之功能；二、增訂臨檢盤查之執

行程序及措置，以避免警察突遭襲擊；三、明定警察應基於急迫需

要，於合理範圍內使用警械並不得逾越必要程度；四、刪除使用警

械原因「行將消滅」應立即停止使用之限制規定，避免產生認定上

之困擾而有礙正確使用等1。如舉其要者言之，原第五條規定之「事

先警告」文字被刪除而改列第六條，並新增第五條有關盤查時遭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立法院第五屆第一會期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審查「警械使用條例修正草案」等案
第一次會議紀錄。立法院公報91卷50期，頁164-16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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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抗、突擊之警械使用規定，而第四條雖僅略作文字修正，但增定

警察防衛之「工作物」遭受危害或脅迫時（第一項第四款），以及

警察人員之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裝備，於「有事實足認為有受危害

之虞時」（同項第五款），亦得使用警刀或槍械。 
依現行本條例第一條第一項之規定，我國警察所得使用之警械

為棍、刀、槍及其他經核定之器械，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：「第一

項警械之種類及規格，由行政院定之。」之授權，行政院乃訂定

「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」2（下稱「種類規格表」）一

種，以清楚劃定警察所得使用警械之種類與範圍。警察於執行職務

時，遇有第二條：「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，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

者，得使用警棍指揮：一、指揮交通。二、疏導群眾。三、戒備意

外。」與第三條：「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，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

者，得使用警棍制止：一、協助偵查犯罪，或搜索、扣押、拘提、

羈押及逮捕等須以強制力執行時。二、依法令執行職務，遭受脅迫

時。三、發生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，認為以使用警棍制止為

適當時。」規定之情形時，得分別使用警棍指揮與制止；又，如遇

有第四條第一項規定：「一、為避免非常變故，維持社會治安時。

二、騷動行為足以擾亂社會治安時。三、依法應逮捕、拘禁之人拒

捕、脫逃，或他人助其拒捕、脫逃時。四、警察人員所防衛之土

地、建築物、工作物、車、船、航空器或他人之生命、身體、自

由、財產遭受危害或脅迫時。五、警察人員之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

裝備遭受強暴或脅迫，或有事實足認為有受危害之虞時。六、持有

兇器有滋事之虞者，已受警察人員告誡拋棄，仍不聽從時。七、有

前條第一款、第二款之情形，非使用警刀、槍械不足以制止時。」

所列情形之一，或者遇有該當於第五條所定：「警察人員依法令執

行取締、盤查等勤務時，如有必要得命其停止舉動或高舉雙手，並

檢查是否持有兇器。如遭抗拒，而有受到突擊之虞時，得依本條例

規定使用警械。」之情形時，警察即被容許使用警槍，至於使用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最近之修正為行政院95年5月30日院臺治字第0950023739號函所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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槍得以達到何種程度，則委由現場警察依第六條：「警察人員應基

於急迫需要，合理使用槍械，不得逾越必要程度。」亦即「比例原

則」之規定為臨場之判斷（本條比例原則規定雖僅針對警槍，但解

釋上，於使用警棍指揮與制止時，亦應同受適用）。而在實際使用

警械時，亦應依第八條與第九條之規定，注意勿傷及使用警械對象

之致命部位以及其他無關之第三人，乃屬當然。 
然而，本條例雖專針對警槍之使用為數次之修正，然修正後之

用槍要件規定，是否已足夠明確地規範現場警察之用槍？尚非無

疑。鑒於警察用槍現場之緊急性與狀況多變特性，本文認為，以下

幾點似仍有再加斟酌、釐清之必要。 
首先，是關於「事先警告」問題。如前所述，「事先警告」文

字已於民國九十一年修法時，為立法者有意識地刪除，此是否表示

今後警察用槍，均無須「事先警告」？惟若「事先警告」仍依場合

而有其必要性，則其究應如何實施？特別是實務上較常見之「警告

射擊」（在諸多場合，至少用槍警察自認其係實施警告射擊），其

雖意在警告相對人，並宣示事態已達急迫之程度，然因此時已實際

擊發警槍，具有某種程度之危險性，與單純「口頭警告」迥異，因

此，為避免危及第三人，其實施究應採取何種方法，以及在哪些情

況下宜避免實施「警告射擊」？ 
其次，本條例第四條、第五條，係規定警察得使用警刀、槍械

（以下略稱「警槍」3）之時機，亦即於客觀上具備該二條所定情事

時，警察即被容許使用警槍，從而，該二條解釋之寬嚴，即攸關警

槍使用範圍之廣狹，從人權保障觀點以言，殊有詳加解析之必要。

舉例來說，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，於「依法應逮捕、拘

禁之人拒捕、脫逃」時，得使用警槍，問題是，該等人之範圍如

何？是否僅指現行犯、通緝犯等為刑事目的而為拘束者，或者更包

括拘留、管收等非為刑事目的之被拘束者？對於後者，縱令警察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由於目前警刀已不再使用（立法院公報90卷41期，頁124），且配合本書係以
警槍使用為主要研究對象，故在以下各章，擬僅以「警槍」略述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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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後，應將彼等置於公力之支配下，不應任由其離去，且依場

合，如彼等轉為攻擊警察而有容許用槍之可能，然該等人，或僅係

輕微的秩序違反，或因不履行公法上之金錢給付義務，卻只因其拒

捕或脫逃，即容許對之用槍，是否得宜，容有斟酌之餘地。 
第三，如依本條例之規範構造，只要符合第四條、第五條之所

定要件，警察即被容許用槍，至於用槍程度，則委由該警察依第六

條所定比例原則，並參酌第七條至第九條之規定，於現場為具體之

判斷。固然考量警察所面對之複雜社會事態，法制上不得不將比例

原則之判斷完全委諸現場警察，而吾人當亦期待比例原則可在此發

揮關鍵性的節制機能，並使警察用槍更合乎理性，然因第四條、第

五條所定要件，例如前述「依法應逮捕、拘禁之人」之範圍仍待商

榷，再者，因該等人所犯之罪不僅輕重有別，犯罪手段之凶惡程度

亦有差異，因此，究竟對於何種人，以及得否實施致命射擊或致人

危害之射擊，或者僅能採取不致人危害之使用方法（例如警告射擊

或持槍瞄準喝令），本條例則隻字未提，而完全委諸現場警察在極

短時間內作成判斷，非無過苛乎？從人權維護之立場以論，果真無

需再精緻化其操作之基準嗎？此外，「比例原則」乃公權力行使之

實質適法性要件，警察用槍時，究應考量哪些因素，始不背於該原

則？亦值探求。 
第四，特別是使用警槍之最後手段性問題。由於警槍乃具高度

殺傷特性之危險物，且該殺傷特性可在一定之射程距離內充分發

揮，稍一不慎，極易對子彈飛行方向上之其他無關第三人造成嚴重

之傷害，故宜節制使用並應限於別無其他手段可供採行時，始容許

之。本條例第六條前段規定僅以「急迫需要」為要件，並未要求警

察用槍須限於最後手段，甚且第九條規定對致命部位之射擊，更僅

以「情況急迫」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判斷標準，非僅徒增現場警

察判斷之困難，恐易導致濫用。 
第五，是有關「致命射擊」之問題。如前述，本條例第九條僅

以「情況急迫」作為容許實施致命射擊之判斷標準，然鑒於生命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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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回復性，該要件之粗糙程度，顯而易見。就此，吾人須追問的

一項根本性的問題是，究竟警察被授權使用警槍之目的何在？致命

射擊是否符合其用槍目的？又退一步言之，倘若果真如本條例所

定，確有容許在特定情況下，動用致命射擊之方法，其發動要件難

道不該更予嚴格限定嗎？ 
第六，民國九十一年本條例修正時，除新增第五條規定外，亦

同時新增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後段規定，由於此二新增規定，均係

授權警察得在危害尚未現實化之前，為防衛自己生命、身體免遭突

襲，實施事前防衛射擊，到底此二新增條文指涉之適用場域是否相

同？是否產生規範重疊而有無重複規定之必要？亦頗值思考。 
第七，乃關於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所稱「得併使用其他經核定

之器械」之要件問題。依據行政院所訂「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

規格表」4，除警棍、警刀與警槍外，尚有衝鋒槍、機槍等特殊槍械

與迫擊砲等火砲以及其他經核定之器械。其中，除其他經核定之器

械之使用，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，警察依該條第一項規定使

用警槍時，如認有必要，得合併使用外，並未單獨針對上述特殊槍

械與火砲之使用，明定其使用要件。學說上有將迫擊砲等火砲列入

「其他經核定之器械」之範疇者5，然因迫擊砲等火砲之爆炸威力，

具有遠距、同時、大量殺傷人之特性，依一般的理解，其侵害程度

遠大於警槍，因此，是否與警察之用槍目的及其職務性質相合，而

適合為警察所使用，亦有待釐清。 
第八，乃有關違法使用警械之國賠責任問題。眾所周知，我國

定有國家賠償法，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，因故意或過失

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時，由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（同法第二

條參照），由於其要件規定為：須該當公務員「不法」並有「故意

或過失」，國家始負責任，故如公務員雖違法，但無故意或過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最近之修正為行政院95年5月30日院臺治字第0950023739號函所公布。 
5  陳正根，「我國警械使用與槍械管制之行為及其行政救濟途徑」，中央警察大
學國境警察學報7期，2007年6月，頁150-151；陳國勝，「警械使用條例」，
收錄於李震山主編，警察人員法律須知2，永然，1999年3月，頁8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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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被害人將無法獲得填補，而形成「照不到陽光之賠償制度谷

間」之不平現象，構成法治國之國家責任體系漏洞。本條例第十一

條第二項乃特別針對警察「違法」、「無責」使用警械行為所致人

民生命、身體與財產之被害，明文規定國家的填補責任，具體實踐

前述法治國理念，值得嘉許。因使用警棍所致之被害，通常是在警

察與相對人緊密接觸狀態下引起，故相關要件認定，問題似乎不

大，然在使用警槍的場合，由於警槍具有遠距強大殺傷力，且其使

用通常是在瞬間展開並完成，再加上受到射擊穩定度等因素之左

右，以致失之毫釐、差之千里，特別容易誤擊第三人，此時，吾人

可否僅因其對相對人之用槍適法，即認對第三人之誤擊亦屬適法？

尤其在本條例第八條與第九條已就警察用槍時之主觀「注意義務」

明文規定下，究竟對第三人誤擊之國賠責任要件，應如何認定？即

較為複雜、困難而有詳加研究之必要。此外，因本條例特別規定賠

償項目與賠償金額，涉及被害人得否獲得充分填補問題，因此，對

於被害人有無依國賠法或依本條例請求賠償之選擇權等相關問題，

亦擬一併釐清。 
第九，實務上，亦常發生被害人同時或先後依國賠法與民法之

規定，分別向國家與使用警械之警察個人請求賠償，乃至非依國賠

法規定向國家請求賠償，而逕依民法之規定，單獨向使用警械之警

察個人請求賠償者。究竟替國家做事而使用警械之警察個人，是否

應對外、直接負擔個人責任，因關乎值勤士氣等問題，亦不應忽

略。 
由於本條例仍有如上述之諸多亟待釐清之處，而類此問題，在

我國警察法學界之研究上，似尚難謂為充分。法規範之良莠，攸關

警察執法自信，特別是在使用極具殺傷力之警槍的場合，更與人民

權利息息相關，故為使執法警察於用槍現場，均能適正、自信地使

用警槍，乃引發筆者展開如何制約警察使用警械之研究契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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